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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工程师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引 言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建筑设计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数字化协同创作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

趋势。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建筑设计的方式和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化协

同创作打破了传统设计模式中各专业之间的壁垒，实现了信息的实时共享和高效传递，使得设计团队能够更加

紧密地协作，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目前，建筑设计数字化协同创作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许

多大型建筑项目通过数字化协同创作平台，实现了设计、施工和运营的全过程管理，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规程和标准，不同项目之间的数字化协同创作水平参差不齐，存在信息

不兼容、数据安全等问题，影响了数字化协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规范建筑设计数字化协同创作的流程和

方法，提高数字化协同创作的质量和效率，保障建筑项目的顺利实施，制定本技术规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规程是在总结国内外建筑设计数字化协同创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建筑行业的实际情况编制而成的。

它涵盖了数字化协同创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协同平台的建设、数据的管理、设计流程的优化等，为建筑设计数

字化协同创作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技术指导。通过本规程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建筑设计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提升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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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数字化协同创作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建筑工程设计各阶段的数字化协同创作技术与管理要求。在建筑工程设计中，从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等各个阶段，数字化协同创作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数字化手段，能够实

现设计团队成员之间的高效沟通与协作，提升设计效率和质量。本规程涵盖了数字化协同创作的多个方面，包

括协同平台的搭建与使用、数据的共享与交换、设计流程的规范以及质量控制等。在协同平台方面，明确了平

台的功能要求和技术标准，以确保不同专业、不同参与方能够在同一平台上进行顺畅的协作。数据共享与交换

部分，规定了数据的格式、传输方式和安全保障措施，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于设计流程，本规程制

定了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使设计工作更加有序、高效。同时，在质量控制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检查和审核机制，

确保设计成果符合相关规范和要求。本规程适用于各类建筑工程设计项目的数字化协同创作活动，包括住宅、

商业建筑、公共建筑等，也适用于参与建筑设计的各方，如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为建筑设计数

字化协同创作提供全面、系统的技术与管理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

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103—2010 总图制图标准

GB/T 50114—2010 暖通空调制图标准

GB/T 50358—2017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GB/T 51235—2017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JGJ/T 242—2011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JGJ/T 448—2018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交付标准

3. 术语和定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建筑设计数字化协同创作

基于数字化技术，设计团队成员在同一平台实时协作完成建筑设计的工作模式。

2 数字模型

以数字化形式表达建筑设计信息，包含几何、物理属性等的虚拟模型。

3 数据交互接口

不同软件或系统间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的通道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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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同工作流程

设计团队按照一定顺序和规则开展协同创作的过程安排。

5 实时同步机制

保证团队成员操作在系统中实时更新，数据一致的技术手段。

6 数字化交付

将设计成果以数字化形式完整提交，供后续使用的交付方式。

4. 基本规定

本部分依据 GB/T 51212-2017《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制定，明确建筑设计数字化协同创作的通用

技术原则与基本要求。

协同创作应遵循统一标准、数据共享、权责清晰、过程可控的基本原则；

参与协同创作的各专业单位应建立统一的协同工作环境与信息交互机制；

数字化协同创作应覆盖建筑设计全阶段，包括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环节；

各专业应按照统一的技术要求开展模型创建、修改与协同工作；

协同创作过程中应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与时效性，避免信息失真；

应建立协同工作的管理机制，明确各参与方的职责与工作流程；

数字化协同创作应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技术与产品，确保系统兼容性；

应对协同创作过程中的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保障数据安全；

应建立协同工作的沟通机制，及时解决协同过程中出现的技术与管理问题；

协同创作成果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满足项目交付需求。

基本规定二级标准

协同创作原则；协同工作环境要求；全阶段覆盖要求；专业技术统一要求；数据管理要求；管理机制要求；

技术产品合规要求；数据分级分类要求；沟通机制要求；成果交付要求

基本规定三级标准

4.1 协同创作原则

明确统一标准、数据共享、权责清晰、过程可控的核心要求；

4.2 协同工作环境要求

建立统一的协同工作平台与信息交互通道；

4.3 全阶段覆盖要求

覆盖方案设计至施工图设计的全部建筑设计环节；

4.4 专业技术统一要求

各专业按照统一技术标准开展模型创建工作；

4.5 数据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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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协同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与时效性；

4.6 管理机制要求

明确各参与方的职责与协同工作流程；

4.7 技术产品合规要求

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技术与产品；

4.8 数据分级分类要求

对协同创作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4.9 沟通机制要求

建立定期沟通机制解决协同技术与管理问题；

4.10 成果交付要求

协同创作成果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5. 协同平台建设要求

规定数字化协同创作平台的硬件、软件及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硬件设备应满足协同创作的计算性能、存储容量与网络传输需求；

软件系统应包含模型创建、数据交互、协同管理等功能模块；

数据安全应采用加密、备份、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保障数据安全；

平台应具备多用户同时在线协同工作的能力；

应支持主流建筑信息模型软件的数据导入与导出功能；

平台应具备版本管理功能，可追溯模型修改历史与版本变更情况；

硬件设备应满足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稳定性要求；

软件系统应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可适配不同品牌的模型软件；

数据安全应符合 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的相关规定；

平台应具备权限管理功能，可设置不同用户的操作权限与访问范围。

协同平台建设要求二级标准

硬件设备技术要求；软件系统功能要求；数据安全技术要求；多用户协同能力要求；软件适配要求；版本

管理要求；运行稳定性要求；系统兼容性要求；数据安全合规要求；权限管理要求

协同平台建设要求三级标准

5.1 硬件设备技术要求

满足协同创作计算性能、存储容量与网络传输需求；

5.2 软件系统功能要求

包含模型创建、数据交互、协同管理等功能模块；

5.3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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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加密、备份、访问控制等安全防护手段；

5.4 多用户协同能力要求

支持多用户同时在线开展协同创作工作；

5.5 软件适配要求

支持主流建筑信息模型软件的数据导入导出功能；

5.6 版本管理要求

可追溯模型修改历史与版本变更的详细情况；

5.7 运行稳定性要求

硬件设备满足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需求；

5.8 系统兼容性要求

适配不同品牌的建筑信息模型设计软件；

5.9 数据安全合规要求

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的相关规定；

5.10 权限管理要求

可设置不同用户的操作权限与访问控制范围

6. 数据交互规范

统一建筑设计各专业间的数据格式、交互流程与兼容性要求。

各专业应采用统一的建筑信息模型数据交换标准，如 IFC 格式；

数据交互应遵循统一的命名规则与属性定义标准；

应明确数据交互的流程与节点，确保数据传递的及时性与准确性；

各专业应按照统一的精度要求创建与交付模型数据；

应建立数据校验机制，确保交互数据的完整性与一致性；

数据交互应支持离线与在线两种交互模式；

应明确数据交互的权限范围，保障敏感数据的安全；

各专业应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数据的提交与接收工作；

应建立数据版本对应关系，确保各专业使用统一版本的模型数据；

数据交互过程中应记录交互日志，便于追溯与问题排查。

数据交互规范二级标准

数据格式标准要求；命名规则要求；交互流程要求；数据精度要求；数据校验机制；交互模式要求；权限

范围要求；时间节点要求；版本对应要求；交互日志管理

数据交互规范三级标准

6.1 数据格式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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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IFC 等统一的建筑信息模型数据交换标准；

6.2 命名规则要求

遵循统一的专业模型构件命名与属性定义标准；

6.3 交互流程要求

明确各专业数据提交与接收的具体流程与节点；

6.4 数据精度要求

按照统一标准创建与交付符合精度要求的模型数据；

6.5 数据校验机制

建立数据完整性与一致性的校验审核机制；

6.6 交互模式要求

支持离线与在线两种数据交互模式；

6.7 权限范围要求

明确数据交互的权限范围保障敏感数据安全；

6.8 时间节点要求

各专业在规定时间节点完成数据提交接收工作；

6.9 版本对应要求

建立数据版本对应关系确保数据版本统一；

6.10 交互日志管理

记录数据交互日志便于追溯与问题排查

7. 协同设计通用流程

规范建筑设计各阶段数字化协同创作的整体工作时序与流程要求。

协同设计流程应分为准备阶段、方案设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与交付阶段；

准备阶段应完成协同平台搭建、标准制定与人员培训等工作；

方案设计阶段应完成各专业方案模型创建与协同调整工作；

初步设计阶段应完成各专业初步设计模型的整合与优化工作；

施工图设计阶段应完成各专业施工图模型的详细设计与协同校验工作；

交付阶段应完成协同设计成果的整理与交付工作；

各阶段应设置明确的时间节点与交付成果要求；

应建立阶段间的衔接机制，确保各阶段工作的有序推进；

每个阶段应设置协同评审环节，及时解决协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应建立流程跟踪机制，实时监控各阶段工作的进展情况；

流程实施应符合项目整体进度计划的要求，确保项目按时交付。



T/JXEA 007—2025

协同设计通用流程二级标准

流程阶段划分；准备阶段要求；方案设计阶段要求；初步设计阶段要求；施工图设计阶段要求；交付阶段

要求；时间节点设置；衔接机制要求；协同评审要求；流程跟踪要求

协同设计通用流程三级标准

7.1 流程阶段划分

分为准备、方案、初步设计、施工图与交付五个阶段；

7.2 准备阶段要求

完成协同平台搭建、标准制定与人员培训工作；

7.3 方案设计阶段要求

完成各专业方案模型创建与协同调整工作；

7.4 初步设计阶段要求

完成各专业初步设计模型整合与优化工作；

7.5 施工图设计阶段要求

完成各专业施工图模型详细设计与校验；

7.6 交付阶段要求

完成协同设计成果的整理与最终交付工作；

7.7 时间节点设置

明确各阶段的时间节点与交付成果要求；

7.8 衔接机制要求

建立各阶段间的工作衔接与信息传递机制；

7.9 协同评审要求

每个阶段设置协同评审环节解决协同问题；

7.10 流程跟踪要求

建立实时监控流程进展的跟踪管理机制；

7.11 进度匹配要求

流程实施符合项目整体进度计划交付要求

8. 建筑专业协同要求

规定建筑专业在数字化协同创作中的模型标准与交付要求。

建筑专业模型应包含建筑平面、立面、剖面、构件等完整的建筑信息；

模型应按照统一的精度要求创建，满足各设计阶段的需求；

应明确建筑专业模型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交互点；

建筑专业应按时提交符合要求的模型数据与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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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件应采用统一的命名规则与属性定义标准；

应包含建筑材料、色彩、装修等详细的建筑信息；

模型应支持与结构、给排水、暖通等专业模型的协同修改；

应建立建筑专业模型的版本管理机制；

交付成果应包含模型文件、设计说明、图纸等内容；

建筑专业应参与各阶段的协同评审，提出专业意见与建议。

建筑专业协同要求二级标准

模型信息内容要求；模型精度要求；协同交互点要求；提交时间要求；构件命名要求；材料信息要求；模

型协同修改要求；版本管理要求；交付成果要求；协同评审参与要求

建筑专业协同要求三级标准

8.1 模型信息内容要求

包含建筑平面、立面、剖面与构件完整信息；

8.2 模型精度要求

按照统一标准创建满足各设计阶段的模型精度；

8.3 协同交互点要求

明确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交互具体点位；

8.4 提交时间要求

按时提交符合要求的模型数据与设计文件；

8.5 构件命名要求

采用统一的构件命名与属性定义标准；

8.6 材料信息要求

包含建筑材料、色彩、装修等详细信息；

8.7 模型协同修改要求

支持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修改操作；

8.8 版本管理要求

建立建筑专业模型的版本管理与追溯机制；

8.9 交付成果要求

交付模型文件、设计说明与相关施工图纸；

8.10 协同评审参与

参与各阶段协同评审提出专业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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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协同评审与专业意见落实表

评审阶段 评审日期 建筑专业提出意见/建议 涉及专业 意见采纳情况 落实状态

方案评审 2026-03-20 建议优化主入口雨棚造型 结构、幕墙 已采纳，调整造型方案 已完成

初设评审 2026-04-15 建议增加地下室采光井 景观、结构 部分采纳，局部增加 已完成

施工图评审 2026-05-10 建议调整管井检修门位置 给排水、暖通 已采纳，优化门位 已完成

9. 结构专业协同要求

明确结构专业数字化协同设计的模型精度与数据交互规则。

结构专业模型应包含结构构件、荷载、材料等完整的结构信息；

模型精度应符合 GB 50017-2017《钢结构设计标准》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应明确结构专业与建筑、给排水、暖通等专业的协同交互规则；

结构专业应按照统一的时间节点提交模型数据与设计文件；

模型构件应采用统一的命名规则与属性定义标准；

应包含结构计算书、配筋信息等详细的结构设计内容；

模型应支持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调整与修改；

应建立结构专业模型的校核与审查机制；

交付成果应包含模型文件、结构计算书、图纸等内容；

结构专业应参与各阶段的协同评审，解决结构协同相关问题。

结构专业协同要求二级标准

模型信息内容要求；模型精度标准；协同交互规则；提交时间要求；构件命名要求；计算书内容要求；模

型协同调整要求；校核审查机制；交付成果要求；协同评审参与要求

结构专业协同要求三级标准

9.1 模型信息内容要求

包含结构构件、荷载、材料等完整结构信息；

9.2 模型精度标准

符合钢结构、混凝土结构设计相关标准的精度要求；

9.3 协同交互规则

明确与其他专业的协同数据交互具体规则；

9.4 提交时间要求

按照统一时间节点提交模型与设计文件；

9.5 构件命名要求

采用统一的结构构件命名与属性定义标准；

9.6 计算书内容要求

包含结构计算书、配筋信息等详细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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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模型协同调整要求

支持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修改调整；

9.8 校核审查机制

建立结构专业模型的校核与审查管理机制；

9.9 交付成果要求

交付模型文件、结构计算书与相关施工图纸；

9.10 协同评审参与

参与协同评审解决结构协同相关技术问题

10. 给排水专业协同要求

规范给排水专业数字化协同设计的模型信息与协同流程。

给排水专业模型应包含给水、排水、消防等系统的完整信息；

模型应包含管道、管件、设备等详细的构件信息与属性；

应明确给排水专业与建筑、结构、暖通等专业的协同交互流程；

给排水专业应按照统一的精度要求创建模型数据；

应按时提交符合要求的模型数据与设计文件；

模型构件应采用统一的命名规则与属性定义标准；

应包含给排水系统的水力计算书与参数信息；

模型应支持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修改与碰撞检查；

应建立给排水专业模型的审核机制；

交付成果应包含模型文件、设计说明、图纸与计算书等内容。

给排水专业协同要求二级标准

模型信息内容要求；模型精度要求；协同交互流程；提交时间要求；构件命名要求；水力计算要求；模型

协同修改要求；碰撞检查要求；审核机制要求；交付成果要求

给排水专业协同要求三级标准

10.1 模型信息内容要求

包含给水、排水、消防系统的完整信息；

10.2 模型精度要求

按照统一标准创建符合设计要求的模型数据；

10.3 协同交互流程

明确与其他专业的协同数据交互具体流程；

10.4 提交时间要求

按时提交符合要求的模型与设计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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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构件命名要求

采用统一的给排水构件命名与属性定义标准；

10.6 水力计算要求

包含给排水系统水力计算书与参数信息；

10.7 模型协同修改要求

支持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修改操作；

10.8 碰撞检查要求

开展模型与其他专业的碰撞检查工作；

10.9 审核机制要求

建立给排水专业模型的内部审核机制；

10.10 交付成果要求

交付模型文件、设计说明与相关计算图纸

11. 暖通专业协同要求

规定暖通空调专业数字化协同设计的技术参数与交互要求。

暖通专业模型应包含空调、通风、采暖等系统的完整信息；

模型应包含设备、管道、构件等详细的暖通系统信息；

应明确暖通专业与建筑、结构、给排水等专业的协同交互要求；

暖通专业应按照统一的精度要求创建模型数据；

应按时提交符合要求的模型数据与设计文件；

模型构件应采用统一的命名规则与属性定义标准；

应包含暖通系统的热负荷计算书与技术参数；

模型应支持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修改与碰撞检查；

应建立暖通专业模型的校核机制；

交付成果应包含模型文件、设计说明、图纸与计算书等内容。

暖通专业协同要求二级标准

模型信息内容要求；模型精度要求；协同交互要求；提交时间要求；构件命名要求；热负荷计算要求；模

型协同修改要求；碰撞检查要求；校核机制要求；交付成果要求

暖通专业协同要求三级标准

11.1 模型信息内容要求

包含空调、通风、采暖系统的完整信息；

11.2 模型精度要求

按照统一标准创建符合设计要求的模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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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协同交互要求

明确与其他专业的协同数据交互规则；

11.4 提交时间要求

按时提交符合要求的模型与设计文件；

11.5 构件命名要求

采用统一的暖通构件命名与属性定义标准；

11.6 热负荷计算要求

包含暖通系统热负荷计算书与技术参数；

11.7 模型协同修改要求

支持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协同修改操作；

11.8 碰撞检查要求

开展模型与其他专业的碰撞检查工作；

11.9 校核机制要求

建立暖通专业模型的校核审核机制；

11.10 交付成果要求

交付模型文件、设计说明与相关施工图纸

12. 电气专业协同要求

明确电气专业数字化协同设计的模型规范与协同流程

12.1 电气专业模型规范

模型命名应符合 GB/T 51212-2017《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要求，采用统一的层级编码规则，模型

构件应包含参数化属性信息，包括设备型号、额定功率、安装位置等

12.2 协同流程规范

协同平台应支持实时数据同步，电气专业与建筑、结构、给排水等专业的模型交互应设置专属接口，数据

传输延迟不得超过 10 秒

12.3 模型精度要求

电气专业 LOD300 模型应覆盖全部设备及管线，LOD400 模型应包含安装节点细节，用于深化设计阶段

12.4 协同权限管理

不同专业人员应设置分级协同权限，电气专业模型修改需经专业负责人审批后同步至共享平台

12.5 数据交互标准

电气专业模型导出格式应采用 IFC 标准，确保与其他专业模型的兼容性，数据交换应遵循 GB/T 39605-

2020《建筑信息模型数据存储标准》

12.6 模型校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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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平台应内置电气专业模型校验规则，包括管线碰撞检测、负荷计算校验、接地系统合规性校验等

12.7 版本同步规则

电气专业模型每次更新应生成版本号，同步至协同平台后自动通知相关专业人员

12.8 冲突协调流程

电气专业与其他专业的管线冲突应在协同平台发起协调申请，响应时限不超过 24 小时

电气专业协同要求二级标准

模型命名规范；模型属性定义；协同交互接口；数据同步时效；模型精度分级；权限管理规则；数据交换

格式；模型校验内容；版本更新机制；冲突响应流程

电气专业协同要求三级标准

12.9 模型命名规范

采用“专业-专业子项-构件类型-序列号”编码规则，如 DQ-SB-DL-001，确保模型标识唯一性；

12.10 模型属性定义

构件属性应包含设备型号、额定功率、安装坐标、连接方式等 12 项必填参数，参数精度保留至 0.1mm；

12.11 协同交互接口

设置电气专业专属协同接口，支持与建筑、结构专业模型的实时数据同步，数据传输加密；

12.12 数据同步时效

协同平台内电气专业模型更新后，其他专业端数据同步延迟不得超过 10 秒，异常情况自动触发告警；

12.13 模型精度分级

LOD300 模型覆盖全部设备管线，LOD400 模型包含安装节点细节，LOD500 模型用于预制加工阶段；

12.14 权限管理规则

专业人员分为查看、编辑、审批三级权限，电气专业模型修改需经专业负责人审批后生效；

12.15 数据交换格式

电气专业模型导出采用 IFC4.0 格式，附加 XML 格式的属性说明文件，确保跨平台兼容性；

12.16 模型校验内容

内置管线碰撞、负荷计算、接地电阻校验等 18 项自动校验规则，校验结果生成可视化报告；

12.17 版本更新机制

每次模型更新生成 V+数字版本号，同步至平台后自动推送更新通知至相关专业负责人；

12.18 冲突响应流程

电气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冲突申请需在 24 小时内响应，72 小时内完成协调并更新模型

13. 成果管理要求

规定数字化协同创作成果的存储、归档与版本管理相关要求

13.1 存储介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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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作成果应存储于企业级云存储平台，采用 RAID5 冗余存储架构，数据备份频率不低于每日 1次

13.2 归档流程规范

成果归档应包含模型文件、计算书、图纸、协同记录等全部内容，归档前需经专业负责人审核签字

13.3 版本管理规则

每个成果版本应包含版本号、创建时间、修改人、修改内容等元数据，版本差异对比应支持可视化展示

13.4 存储安全要求

云存储平台应具备三级等保资质，数据传输采用 SSL 加密，存储数据保留期限不低于项目竣工后 10 年

13.5 归档目录规范

归档文件应按专业、阶段、版本进行分类存储，目录层级不超过 3 级

13.6 成果格式要求

协同创作成果应同时存储 BIM 模型源文件、PDF 格式图纸、XML 格式属性数据三种格式

13.7 访问权限管理

归档成果的访问权限应与协同阶段权限保持一致，调阅需提交申请并经项目负责人审批

13.8 备份恢复机制

应定期进行存储数据的恢复测试，恢复成功率需达到 100%，备份介质异地存储距离不低于 50 公里

成果管理要求二级标准

存储介质规范；归档流程规则；版本管理方法；存储安全要求；归档目录分类；成果格式标准；访问权限

控制；备份恢复测试

成果管理要求三级标准

13.9 存储介质规范

采用企业级云存储平台，配置 RAID5 冗余存储架构，单文件存储容量上限设置为 100GB；

13.10 归档流程规则

成果归档需提交审核申请，经专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两级签字确认后，方可纳入归档库；

13.11 版本管理方法

每个成果版本采用“项目代号-专业-阶段-序号”格式，如 JXGC-DQ-SJ-001，版本差异支持可视化对比；

13.12 存储安全要求

云存储平台通过三级等保认证，数据传输采用 SSL/TLS 加密，存储数据保留期限不低于项目竣工后 10 年；

13.13 归档目录分类

按“专业-阶段-版本”三级目录分类，每个目录下包含模型、图纸、计算书三个子文件夹；

13.14 成果格式标准

同步存储 BIM 模型源文件、PDF 格式图纸、XML 属性数据文件，三种格式文件一一对应；

13.15 访问权限控制

归档成果访问权限与协同阶段权限绑定，调阅需提交申请并经项目负责人审批通过；

13.16 备份恢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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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度进行一次存储数据恢复测试，恢复成功率需达到 100%，备份介质异地存储距离不低于 50 公里；

13.17 元数据管理

每个归档成果应附加元数据文件，包含创建时间、修改人、版本说明等 15 项必填信息

14. 数据安全管理

明确建筑设计数字化协同创作中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要求

14.1 数据分类分级

按数据敏感程度分为公开数据、内部数据、敏感数据三级，敏感数据包括设计参数、客户隐私信息等

14.2 访问控制机制

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不同角色的人员仅能访问其职责范围内的数据，数据访问日志保存期限不

低于 6个月

14.3 数据加密要求

数据传输过程采用 AES-256 加密，静态数据存储采用 SM4 国密算法加密，密钥管理遵循 GB/T 37092-2018

标准

14.4 数据备份策略

全量备份每周 1次，增量备份每日 1次，备份数据异地存储，备份恢复周期不超过 4小时

14.5 边界安全防护

协同平台应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外部访问需通过 VPN 认证，限制非授权 IP 地址访问

14.6 数据脱敏处理

涉及客户隐私、项目敏感参数的数据，应进行脱敏处理，隐藏关键信息如客户姓名、联系方式等

14.7 安全审计机制

定期对数据访问日志进行审计，发现异常访问行为及时触发告警并记录

14.8 数据销毁要求

项目竣工后 6个月内，应销毁非永久存储的临时数据，销毁方式采用物理粉碎或数据擦除

数据安全管理二级标准

数据分类分级；访问控制模型；数据加密标准；数据备份策略；边界防护措施；数据脱敏规则；安全审计

机制；数据销毁流程

数据安全管理三级标准

14.9 数据分类分级

按敏感程度分为公开、内部、敏感三级，敏感数据包括设计参数、客户隐私信息，分级标准参照 GB/T

35273-2020；

14.10 访问控制模型

采用 RBAC 角色访问控制模型，每个角色绑定专属权限，数据访问日志保存期限不低于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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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数据加密标准

数据传输采用 AES-256 加密，静态存储采用 SM4 国密算法，密钥管理遵循 GB/T 37092-2018 要求；

14.12 数据备份策略

全量备份每周 1次，增量备份每日 1次，备份数据异地存储，恢复周期不超过 4 小时；

14.13 边界安全防护

协同平台部署防火墙与 IDS 系统，外部访问需通过 VPN 认证，限制非授权 IP 地址访问；

14.14 数据脱敏规则

涉及客户隐私的数据采用掩码脱敏处理，隐藏姓名、联系方式等关键信息，脱敏后数据不可逆向还原；

14.15 安全审计机制

每月对数据访问日志进行审计，异常访问行为触发实时告警，审计记录保存期限不低于 1年；

14.16 数据销毁流程

项目竣工后 6个月内，采用物理粉碎或数据擦除方式销毁临时数据，销毁记录留存 5年

15. 知识产权保护

规范建筑设计数字化协同创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与管理

15.1 归属原则

协同创作成果的知识产权由参与创作的各方共同所有，各方按贡献比例享有相应权益

15.2 成果归属界定

模型文件、计算书、图纸等核心成果的知识产权归项目参与单位共同所有，个人仅享有署名权

15.3 授权使用规则

未经全体权利人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将协同成果用于非本项目的其他工程

15.4 保密义务

参与协同创作的人员应签署保密协议，不得泄露项目相关的技术参数、设计方案等保密信息

15.5 权益分配机制

按各方投入的工作量、技术贡献进行权益分配，分配方案应在项目启动前书面约定

15.6 知识产权登记

协同成果完成后 30 日内，应完成著作权登记，登记费用由项目参与单位共同承担

15.7 侵权处理流程

发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应立即启动调查程序，收集证据并向侵权方发出律师函

15.8 培训教育要求

定期对协同创作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培训时长每年不低于 8学时

知识产权保护二级标准

归属界定原则；成果权益划分；授权使用规则；保密义务要求；权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登记；侵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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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培训教育要求

知识产权保护三级标准

15.9 归属界定原则

协同创作成果知识产权由参与各方共同所有，按投入比例享有权益，个人享有署名权与荣誉权；

15.10 成果权益划分

模型、计算书、图纸等核心成果归参与单位共同所有，专项技术成果归研发单位单独所有；

15.11 授权使用规则

未经全体权利人书面同意，任何单位不得将协同成果用于非本项目的其他工程，授权使用需签订书面协议；

15.12 保密义务要求

参与人员需签署保密协议，项目保密信息包括设计参数、客户资料等，保密期限至项目竣工后 5年；

15.13 权益分配机制

按各方工作量、技术贡献占比分配权益，分配方案需在项目启动前以书面形式确认；

15.14 知识产权登记

协同成果完成后 30 日内完成著作权登记，登记费用由参与单位按权益占比共同承担；

15.15 侵权处理流程

发现侵权行为后 72 小时内启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发出律师函，侵权纠纷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

15.16 培训教育要求

每年组织不少于 8 学时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参与协同创作

16. 质量控制要求

规定数字化协同创作各阶段的质量检查与风险控制要求

16.1 策划阶段

应制定质量控制计划，明确各阶段的质量目标、检查标准、责任人员，计划需经项目负责人审批

16.2 设计阶段

每阶段设计完成后应进行内部校验，校验内容包括模型精度、参数准确性、合规性等，校验通过率需达到

95%以上

16.3 协同阶段

定期开展跨专业协同校验，每月至少 1 次，校验内容包括管线碰撞、专业接口匹配、数据一致性等

16.4 验收阶段

协同成果验收应包含模型完整性、数据准确性、格式合规性三项内容，验收合格率需达到 100%

16.5 风险识别机制

采用 FMEA 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方法，识别协同创作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形成风险清单

16.6 风险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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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识别出的风险制定应对方案，如管线碰撞风险应提前预留调整空间，数据丢失风险应配置备份机制

16.7 质量记录管理

质量检查记录应留存完整，包括检查时间、检查人员、检查结果、整改措施等，留存期限不低于项目竣工

后 5年

16.8 整改闭环管理

对质量检查发现的问题应下达整改通知书，整改完成后需进行复查，复查通过率需达到 100%

质量控制要求二级标准

策划阶段质控；设计阶段质控；协同阶段质控；验收阶段质控；风险识别方法；风险应对措施；质量记录

管理；整改闭环管理

质量控制要求三级标准

16.9 策划阶段质控

制定质量控制计划，明确质量目标、检查标准、责任人员，计划经项目负责人审批后生效；

16.10 设计阶段质控

每阶段设计完成后开展内部校验，校验模型精度、参数准确性等，校验通过率需达到 95%以上；

16.11 协同阶段质控

每月开展 1 次跨专业协同校验，检查管线碰撞、专业接口匹配、数据一致性等内容；

16.12 验收阶段质控

协同成果验收包含模型完整性、数据准确性、格式合规性三项，验收合格率需达到 100%；

16.13 风险识别方法

采用 FMEA 失效模式分析方法，识别协同创作中的潜在风险，形成风险清单并动态更新；

16.14 风险应对措施

针对管线碰撞风险预留 10%调整空间，数据丢失风险配置双备份机制，风险应对率需达到 100%；

16.15 质量记录管理

质量检查记录留存完整，包含检查时间、人员、结果、整改措施等，留存期限不低于竣工后 5 年；

16.16 整改闭环管理

对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整改完成后进行复查，复查通过率需达到 100%，整改记录纳入项目档案

17. 人员能力要求

规定参与数字化协同创作的设计人员的专业能力与培训要求

17.1 专业能力要求

电气专业人员应掌握 BIM 软件操作、负荷计算、管线综合设计等技能，具备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17.2 培训内容要求

培训应包含协同平台操作、BIM 技术应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培训时长不低于 4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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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考核认证要求

参与协同创作的人员需通过专业能力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考核内容包括理论与实操两部分

17.4 岗位资质分级

按专业能力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高级资质人员需具备 10 年以上工作经验与项目负责人经历

17.5 继续教育要求

人员每年应接受不少于 16 学时的继续教育，更新专业知识与技能

17.6 导师带徒制度

新入职人员需配备导师进行为期 6个月的带教培训，带教内容包括协同流程、软件操作等

17.7 资质审核机制

每两年对人员资质进行一次审核，审核不合格者需暂停参与协同创作工作

17.8 培训档案管理

建立人员培训档案，记录培训内容、考核结果、资质等级等信息，留存期限不低于个人离职后 5年

人员能力要求二级标准

专业能力标准；培训内容体系；考核认证规则；岗位资质分级；继续教育要求；导师带徒制度；资质审核

机制；培训档案管理

人员能力要求三级标准

17.9 专业能力标准

电气专业人员需掌握 BIM 软件操作、负荷计算、管线综合设计技能，具备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17.10 培训内容体系

培训包含协同平台操作、BIM 应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 8 类内容，总时长不低于 40 学时；

17.11 考核认证规则

参与人员需通过理论与实操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考核通过率需控制在 85%以内；

17.12 岗位资质分级

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高级资质需具备 10 年以上经验与项目负责人经历；

17.13 继续教育要求

每年接受不少于 16 学时的继续教育，更新专业知识与协同创作技能；

17.14 导师带徒制度

新入职人员配备导师进行 6个月带教，培训内容包括协同流程、软件操作、质量控制等；

17.15 资质审核机制

每两年开展一次资质审核，审核不合格者暂停参与协同创作，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

17.16 培训档案管理

建立个人培训档案，记录培训内容、考核结果、资质等级等，留存至个人离职后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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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冲突协调机制

明确建筑设计各专业间协同冲突的协调流程与解决原则

18.1 冲突分类标准

按冲突类型分为管线碰撞、空间占用、参数冲突、流程冲突四类，建立冲突分类清单

18.2 冲突识别流程

采用协同平台自动识别与人工校验相结合的方式，每月开展 1次全面冲突识别

18.3 协调组织架构

成立由各专业负责人组成的冲突协调小组，组长由项目负责人担任，负责冲突协调工作

18.4 协调优先级原则

按“安全优先、功能优先、美观优先”的顺序确定冲突协调优先级，安全类冲突需在 24 小时内解决

18.5 协调会议制度

每周召开 1 次协同冲突协调会议，会议形成的决议需经全体参会人员签字确认

18.6 冲突解决方法

针对不同类型的冲突采用调整管线走向、变更设备位置、优化设计方案等方法解决

18.7 冲突记录管理

所有冲突的识别、协调、解决过程应形成记录，留存期限不低于项目竣工后 10 年

18.8 效果验证机制

冲突解决后需进行验证，确保冲突已完全消除，验证结果需纳入项目质量记录

冲突协调机制二级标准

冲突分类标准；冲突识别流程；协调组织架构；协调优先级；协调会议制度；冲突解决方法；冲突记录管

理；效果验证机制

冲突协调机制三级标准

18.9 冲突分类标准

分为管线碰撞、空间占用、参数冲突、流程冲突四类，建立详细的冲突分类清单与识别标准；

18.10 冲突识别流程

采用自动识别与人工校验结合方式，每月开展 1次全面冲突识别，识别结果推送至协调小组；

18.11 协调组织架构

成立由各专业负责人组成的协调小组，项目负责人担任组长，负责统筹冲突协调工作；

18.12 协调优先级原则

按安全优先、功能优先、美观优先顺序确定优先级，安全类冲突需在 24 小时内解决；

18.13 协调会议制度

每周召开 1 次协同冲突协调会议，会议决议需经全体参会人员签字确认后生效；

18.14 冲突解决方法

管线碰撞调整走向，空间占用变更位置，参数冲突优化数值，流程冲突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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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冲突记录管理

所有冲突的识别、协调、解决过程形成书面记录，留存期限不低于项目竣工后 10 年；

18.16 效果验证机制

冲突解决后开展验证，确保冲突完全消除，验证结果纳入项目质量记录存档

19. 实施与监督

说明本规程的实施主体、运维管理及行业监督检查相关要求

19.1 实施主体

本规程由江西省工程师联合会负责解释与组织实施，各设计单位应严格遵照执行

19.2 运维管理要求

协同平台的运维管理由联合会指定的专业机构负责，运维人员需具备 5年以上 BIM 平台运维经验

19.3 监督检查机制

江西省工程师联合会每年组织 1 次行业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规程执行情况、成果质量、数据安全等

19.4 考核评价机制

对执行规程情况良好的单位给予表彰，对执行不到位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

19.5 培训推广要求

联合会应定期组织规程宣贯培训，培训覆盖全省各设计单位，培训时长每年不低于 2次

19.6 经费保障机制

规程实施与监督检查所需经费由联合会专项经费列支，经费使用遵循相关财务制度

19.7 违规处理流程

对违反规程的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暂停项目参与资格等处罚

19.8 行业自律要求

各设计单位应建立内部自律机制，定期开展规程执行情况自查，自查频率不低于每季度 1次

实施与监督二级标准

实施主体职责；运维管理要求；监督检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培训推广要求；经费保障机制；违规处理

流程；行业自律要求

实施与监督三级标准

19.9 实施主体职责

本规程由江西省工程师联合会负责解释与组织实施，各设计单位需严格遵照规程开展协同创作；

19.10 运维管理要求

协同平台由联合会指定专业机构运维，运维人员需具备 5 年以上 BIM 平台运维经验，每月开展 1 次平台巡

检；

19.11 监督检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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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工程师联合会每年组织 1 次行业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规程执行、成果质量、数据安全等；

19.12 考核评价机制

对规程执行优秀单位给予表彰，对执行不到位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19.13 培训推广要求

联合会每年组织不少于 2 次规程宣贯培训，覆盖全省各建筑设计单位，培训人数不低于 500 人次；

19.14 经费保障机制

规程实施与监督经费由联合会专项列支，经费使用遵循财务制度，定期公开经费使用情况；

19.15 违规处理流程

违反规程的单位视情节给予警告、罚款、暂停项目参与资格等处罚，处罚决定书面送达；

19.16 行业自律要求

各设计单位每季度开展 1 次规程执行自查，自查报告报送至江西省工程师联合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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